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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某某故意在汤底中添加有毒、有
害非食品原料，向不特定的众多消费者
销售，损害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法院为何支持公益诉讼
起诉人判令毛某某在市级媒体上向社
会公众赔礼道歉和支付十倍惩罚性赔
偿金的诉讼请求？其依据是什么？

法院审理认为，毛某某作为经营
牛肉骨汤面馆的个体工商户，其明知
在食品中不得添加罂粟壳，但为招揽
生意故意在汤底中添加有毒、有害非

食品原料，并向不特定众多消费者销
售，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毛某某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舌尖上的安全已成为
当今公众日益关注的话题，它关系到
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被告毛某某为
获取经济利益在其制作和销售的食品
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危害公民身体
健康，该行为与文明、和谐、诚信经营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其行
可唾，其情可恶，应当对此类行为予以
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
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
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赔偿金，故公益诉讼起诉人咸宁
市人民检察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销售
金额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具有事实
及法律依据，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赔礼
道歉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之一，
由于本案被告的行为侵害了不特定众
多人的利益，在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
道歉，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既体现了
对不特定众多受侵害对象可接受的救
济方式，亦体现了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
的广度及深度相适应的惩罚，故公益诉
讼起诉人请求被告在市级媒体上向公
众赔礼道歉，法院亦应予以支持。

昨日，公益诉讼起诉人咸宁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毛某某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一案在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7人组成的合议庭经审理依法当庭宣判。这是我市
首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十倍惩罚性赔偿金+公开道歉的教训

“审判长：被告对公益诉讼
起诉人提交的证据有无异议？

被告：没有。
审判长：被告有无证据

提交？
被告：没有。”

11 月 10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庭。公益诉讼起诉人咸
宁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毛某
某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
一案在这里开庭。该案由咸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
长王洪斌担任审判长，并组成
7 人合议庭（3 名法官，4 名人
民陪审员），经公开开庭审理
并当庭宣判：一、被告毛某某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
市级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
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核）；二、
被告毛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指定的账户
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2000元。

至此，我市首例消费者权
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法
槌落定。

今年 3月5日，咸宁市公安局咸
安分局甘棠派出所接警，巨宁停车场
两辆大货车相撞。民警赶往现场将
事故双方当事人带至所内调查处
理。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中
的邵某某与陈某某吐词不清，行迹诡
异，便对其进行尿液检测，经检测结
果呈阳性。

自己从来没吸过毒，尿液怎么会
呈阳性？邵某某和陈某某百思不得其
解。经过一番回忆，邵某某想起他们
曾在横沟桥镇某面馆吃了一碗牛肉
粉，巧合的是，只有吃了牛肉粉的邵某
某、陈某某检查结果呈阳性，而没有吃
过牛肉粉的成某某是阴性。这一线索
引起民警的高度重视，立即前往邵某

某所说的面馆调查。
现年38岁的毛某某在横沟桥镇

经营着一家牛肉骨汤面馆，为附近群
众及过路的司机提供餐饮服务。公
安民警在毛某某的面馆中搜出了罂
粟壳 5 颗（汤底中 2 颗、卧室内 3
颗）。经过对汤底的检测显示，毛某
某生产的汤底中含有罂粟碱、那可丁

成分。
面对检测结果，毛某某承认他分

别在今年3月3日和3月5日向汤底
中各添加罂粟壳2颗，汤底每两日更
换一次，3月3日至3月5日，面馆汤
粉（面）的销售额合计约为1200元。
并称罂粟壳加入牛肉汤底中可增加

“鲜味”。

一起交通事故牵出案中案

众所周知,罂粟壳是一种有毒有害
非食品原料，罂粟壳中的生物碱成分，
具有潜在的使人上瘾以及危害健康的
可能，能使人体产生快感，对心脏、神经
系统等有一定的毒害。对绝大多数从
未接触过毒品，尤其是对毒品有高度敏
感性的人，其危害更甚。因此，国家明

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
庭审中，公益诉讼起诉人指出，毛

某某以营利为目的，明知在食品中不得
添加罂粟壳而添加，并向众多不特定的
消费者销售，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造成了潜在的安全风险，损害了
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毛某某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检察机关发现被告违
法行为后在正义网发布公告，公告程序
期满后，无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害
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

公开道歉加十倍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决依据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被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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